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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类型

合肥

淮南

宿州

蚌埠

阜阳

淮北

安庆

亳州

滁州

宣城

六安

马鞍山

芜湖

铜陵

池州

交办情况

移交件数

27

12

9

7

7

6

6

5

5

4

3

3

3

2

1

污染类型

水

1

1

4

1

2

1

1

1

1

大气

14

5

3

4

2

4

1

2

1

1

2

1

土壤

1

2

1

1

1

1

2

3

1

生态

3

1

1

1

1

1

1

2

1

噪声

6

1

1

1

1

1

辐射

1

其他

2

1

1

1

3

1

1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安徽省转办第十四批信访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统计表

（第十四批）

设区市

类型

合肥

阜阳

淮北

宣城

淮南

马鞍山

芜湖

亳州

宿州

蚌埠

铜陵

安庆

滁州

池州

六安

黄山

交办情况

移交件数

22

12

8

8

6

6

6

5

5

3

3

3

2

2

1

1

污染类型

水

2

1

1

1

1

2

1

1

1

1

1

2

大气

15

7

2

3

3

4

1

3

3

2

1

1

土壤

1

1

生态

1

1

2

1

1

2

噪声

2

1

2

1

2

1

2

辐射 其他

1

2

3

2

1

3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安徽省转办第十三批信访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统计表

（第十三批）

设区市

类型

合肥

阜阳

滁州

安庆

蚌埠

淮北

马鞍山

芜湖

铜陵

宿州

淮南

宣城

黄山

亳州

六安

池州

交办情况

移交件数

33

15

10

9

8

6

5

5

5

4

3

3

3

2

2

2

污染类型

水

5

3

3

2

1

4

2

2

1

1

大气

11

7

2

6

4

1

1

3

1

1

1

土壤

4

3

1

1

1

1

生态

2

1

2

1

1

噪声

7

3

1

2

3

1

1

辐射

1

其他

3

2

2

1

2

2

1

1

1

1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安徽省转办第十二批信访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统计表

（第十二批）

督察进驻时间：2024年10月20日—11月20日
受理举报电话：0551-62956707
受理举报信箱：安徽省合肥市A167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800—200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群众信访举报受理方式公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

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四
批 82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已办结 24 件、阶段性办结 11
件、未办结47件，其中，责令整改13家，立案处罚4家，
罚款0.32万元，约谈10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四批）请扫二维码。

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三批
65 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已办结 17 件、阶段性办结 10 件、
未办结38件，其中，责令整改28家，约谈9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三批）请扫二维码。

10 月 20 日起，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为期1
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截至11月1日9时，我省收到中
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
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15 件，
涉及环境问题 115 个。其中，大气
环境问题 38 个、水环境问题 24 个、
噪声问题 18 个、其他污染问题 16
个、土壤问题 11 个、生态问题 7 个、
辐射问题 1 个。第十二批转办信访
件涉及 16 个地市，分别是：合肥市

（33 件）、阜阳市（15 件）、滁州市（10
件）、安庆市（9 件）、蚌埠市（8 件）、
淮北市（6 件）、马鞍山市（5 件）、芜
湖市（5 件）、铜陵市（5 件）、宿州市
（4 件）、淮 南 市（3 件）、宣 城 市（3
件）、黄山市（3 件）、亳州市（2 件）、
六安市（2件）、池州市（2件）。

上述信访件已及时交相关市办
理。依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要求，信访件办理情况在10天内反
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同时向
社会公开。

10月20日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为期1个
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截至11月2日9时，我省收到中
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
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93 件，涉
及环境问题 93 个。其中，大气环境
问题 45 个、水环境问题 15 个、其他
污染问题 12 个、噪声问题 11 个、生
态问题 8 个、土壤问题 2 个。第十三
批转办信访件涉及 16 个地市，分别
是：合肥市（22 件）、阜阳市（12 件）、

淮北市（8 件）、宣城市（8 件）、淮南
市（6 件）、马鞍山市（6 件）、芜湖市
（6 件）、亳 州 市（5 件）、宿 州 市（5
件）、蚌埠市（3 件）、铜陵市（3 件）、
安庆市（3 件）、滁州市（2 件）、池州
市（2 件）、六安市（1 件）、黄山市（1
件）。

上述信访件已及时交相关市办
理。依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要求，信访件办理情况在10天内反
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同时向
社会公开。

10 月 20 日起，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徽，开展为期1
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截至 11 月 3 日 9 时，我省收到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
的 第 十 四 批 群 众 信 访 举 报 件 100
件，涉及环境问题 100 个。其中，大
气环境问题 40 个、生态问题 15 个、
水环境问题 13 个、噪声问题 11 个、
土壤问题 10 个、其他污染问题 10
个、辐射问题 1 个。第十四批转办
信访件涉及 15 个地市，分别是：合

肥市（27件）、淮南市（12件）、宿州市
（9件）、阜阳市（7件）、蚌埠市（7件）、
淮北市（6件）、安庆市（6件）、亳州市
（5件）、滁州市（5件）、宣城市（4件）、
马鞍山市（3件）、芜湖市（3件）、六安
市（3 件）、铜陵市（2 件）、池州市（1
件）。

上述信访件已及时交相关市办
理。依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要求，信访件办理情况在10天内反
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同时向
社会公开。

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二批
46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8件、未办
结30件，其中，责令整改12家，立案侦查1件，刑事拘留9
人，约谈9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
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批）请扫二维码。

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一批
4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0件、未办
结3件，其中，责令整改1家，立案处罚0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
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一批）请扫二维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二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四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批）

坚持全域覆盖，构建上下共推态势
推行乡村振兴超市积分制，有利于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推动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
的积极性，提高“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效
能。我市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思
路，以和美乡村建设为先导，探索优化

“积分制”，并逐步推广。
制定“时间表”，打表有序推进。制

定出台《淮北市乡村振兴超市积分制工
作方案（试行）》，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坚
持试点先行、渐次推进，有条不紊推广
运用乡村振兴超市积分制。2023 年 9
月底前，全市21个镇（涉农街道）各选
择2个以上行政村开展试点，共有45个
行政村完成试点任务；2023 年底实现
316个行政村全覆盖；2024年继续向人
口规模较大自然村延伸覆盖，同步开展

“数字化+积分制”试点。
算好“明白账”，细化积分内容。围

绕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八个好”39项
积分内容，制定印发《乡村振兴积分参
考标准》和《垃圾兑换积分参考细则》，
指导各地从基层治理重点任务和群众

需求出发，因地制宜确定符合实际的积
分事项，明确评价标准和激励约束措
施，建立完善积分体系，并根据新情况
适时调整优化。

明确“责任人”，统筹推进落实。将
积分制运行管理情况纳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建立工作调度机
制，经常性开展督查检查，不定期通报
推进情况，强化结果运用。以县区为单
位，定人定责推进，党政负责人亲自抓，
相关部门统筹协作，科学制定管理办
法，构建起强大工作合力。各镇村压实
主体责任，严格日常监管，积极推动任
务落实。

坚持全民参与，掀起群众争创热潮
全市上下动员引导广大农户参与

实践，获得积分，兑换商品，调动农民
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并发挥
驻村工作队、爱心企业、爱心志愿者队
伍作用，发动多元化力量参与，推动积
分制活动更富活力、更有成效、更贴近
群众。

村级事务由“村里事”成“家家

事”。依托村民自治组织和各类群众
性协商活动，将积分的主要内容、评分
标准、运行程序等环节交由群众商定，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和建议，让群众全
程参与积分制的制度设计和过程管
理，解决了乡村治理工作“没依据、没
抓手、没人听”的问题。朔里镇段庄村
在充分听取、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确定积分制考核标准，涵盖人居环境、
乡风文明、公益美德、家庭生活、“无黑
无恶”等 6 大类 19 个积分项目和 7 个
减 分 项 目 ，实 现 在 家 农 户 参 与 率
100%。

乡村治理由“要我干”到“我要
干”。坚持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
为辅，正向激励为主、奖罚结合的原
则，建立与积分结果挂钩的奖励和惩
戒措施，将村级事务与村民利益紧密
联系起来，让乡村治理由“任务命令”
转为“激励引导”。古饶镇郝集中心
村探索实施“网格化管理+积分制激
励”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177 户村
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
烈山镇吴山口社区对评选出的“美家
美院”清洁家庭示范户进行积分奖励

并挂牌表彰，鼓励广大村民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并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用庭院“小美”推动乡村“大美”。

群众受益由“小积分”变“大实
惠”。坚持合作共建为主、村级自建为
辅，依托现有销售网点、村集体闲置用
房等，按照有场地、有牌子、有货架、有
物品、有制度、有台账、有标价、有人员
等“八有”标准，在人口规模较大自然村
建立乡村振兴超市，用于积分兑换物
品，便于群众消费积分。鼓励探索镇域
或县域联合通兑、线上兑换等创新方
式，最大限度方便群众。五沟镇庙前
村、四铺镇周陈村结合现有小卖部，通
过积分兑换本村生产的香稻米、香油、
菊花茶等特色产品，促进了特色产业发
展。矿山集街道南山村乡村振兴超市
在积分兑换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营业
的功能，经营品类由500件增加至2000
件。

坚持全程管理，保障常态长效运行
乡村振兴超市积分制工作涉及面

广、内容多、任务重，全市上下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聚焦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动
员各方力量，健全长效机制，推进积分
制工作落地见效。

聚焦事前，大力宣传动员。2023
年以来，市级层面举办专题培训 4 场
次，组织专业人员分赴镇村指导 10 余
次，广泛宣传积分制的意义和积分方
式，让群众知道积分制是什么、怎么做、
怎么用，确保群众做“明白人”。用好村
组干部、驻村工作队、乡贤等力量，走村
入户上门宣传动员，将积分管理理念融
入基层治理各个环节和群众喜闻乐见
的各项活动中，提高村民参与度、活跃
度。先后在杜集区段庄村、濉溪县道口
村召开现场观摩会，推广典型经验，加
强示范引领，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人民网、央广网、凤凰网等媒体纷
纷聚焦淮北利用“积分制”赋能乡村善
治。

聚焦事中，规范运行管理。严格
落实积分申报、审核、评议、公示等环
节，采取村民自主申报与村级统一核
计相结合、农民群众自评互评与干部
考评相结合、村民小组日常监督和定
期评定相结合等方式，由村积分评议

小组统一进行审核积分，村积分监督
小组负责监管积分过程，及时公示积
分评议结果，确保积分管理制度公信
力和群众认可度。濉溪镇在积分评定
中突出“聚人气”，各村党组织牵头，成
立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老干部、老
党员、普通群众（随机抽取）等为成员
的村级积分评议小组，进行公开审核
评定。

聚焦事后，强化保障支撑。按照
财政补助一点、村集体自筹一点、社会
捐赠一点“三个一点”的思路，整合政
府、集体、市场、社会等各方资源，保障
乡村振兴超市积分制的资金来源，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选择渠沟镇、濉溪
镇及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等基础较好
的镇村开展“数字化+积分制”试点，
推广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积分数据
收集、汇总、统计、评议、兑换等工作效
率，有效降低了积分制运行成本，减轻
了村级组织负担。平安产险淮北中
支、中国移动淮北分公司、濉溪供电公
司、淮北市福建商会等组织机构结对
共建、冠名赞助的乡村振兴超市均已
常态化运行。

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
◁◁◁上接第1版


